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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组织法定位与裁判进路
冉克平， 曹蔚轩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公司社会责任的目标实现不仅依靠私法体系内部的规范协同，还需要社会

法与公法的介入，故应当在整体法秩序中检视《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功能定位。 界定

《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组织法属性，有助于彰显条款个性价值，明确其调整经营者决

策行为的功能，否则易造成裁判理念化或泛化。 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将公司承担社会

责任视为实现股东利益的手段，并未改变股东利益至上的基本假设。 沿此逻辑，《公司

法》社会责任条款难以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裁判规范。 在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框架下，
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设定社会责任目的，以内部治理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 多元利益相关

者主义体现了对私人意思自治和商人理性精神的尊重，符合我国公益类国家出资公司的

特殊目的。 如公司设定了社会责任目的，那么《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应被视为对公司经

营者的强制性要求，社会责任目的成为公司利益的构成部分。 法院可以依据信义义务规

范向公司经营者问责，从而使《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成为具备约束力的裁判规范，确保

承诺不流于形式，并防止法院过度介入商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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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是一个并不存在争议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承担、如何以

法律规范将责任落实以及司法机关如何据此裁判。 强制化公司社会责任容易弱化投

资者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社会责任条款存在高度抽

象性，因此多数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持担忧态度，主张条款系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宣示性条款”或“道德条款” 。①尽管如此，我国法院已对《公司法》社会责任条

款的司法运用展开了大量尝试。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
“威科先行”和“北大法宝”数据库的已公开数据中检索到与《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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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有效案件 ７０ 例。① ２０１１ 年我国出现了第一例《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相关案件，
十余年间，案件数量稳步上升，尤其是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数量大幅增长。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年裁判的案件数量分别为 １５、１６、１０ 例，分别占总数的 ２１． ４％、２２． ９％、１４． ３％。
数据表明，社会越来越关注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议题，司法机关也愈加重视《公司法》
社会责任条款的裁判功能。 对案例初步分析可知，目前法院在规范情境、规范对象和

责任承担等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裁判尺度尚待统一。 因此，如何准确定位

《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裁判功能、依立法者意图精确适用法律，成为本文探讨问题

的起点。
新《公司法》②在旧法的基础上细化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

益，承担社会责任。”全新的《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理念以明确社

会责任的受益范围。 引入利益相关者理念是否有助于厘清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问

题，是否更新了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义务，是当前公司法理论需要重点阐释的问题。
本文拟从裁判文书中找寻集体智慧的沉淀，结合新《公司法》第 ２０ 条进行教义学分析，
以期为日后的规范适用提供有益的智识资源。

二、《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组织法规范定位

通过裁判分析可知，《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司法适用横跨民商事多个领域，而

不仅限于组织法范畴。 超过一半的案件（ ４１ 例） 属于公司组织内部发生的纠纷，案件

法律关系由《公司法》调整。 与此同时，《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同样被大量用于合同、
侵权纠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 ） 调整的人身财产关系领

域。 例如，在两例保险合同纠纷中，法院对格式条款作出了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并以

《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体现了《民法典》格式条款特别规定的保护消费者和弱势群体

的立法目的。③ 此外，在人身损害侵权责任纠纷中，法院主要依据《民法典》 侵权责任

编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④这些案件涉及保险公司与保险受益人、公司与员工之间的纠

纷，存在明显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不对等情形，受益方均为社会弱势群体。 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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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如下方法和标准认定不合格案件，经筛除后形成最终样本：第一，有部分案件虽载明《公司法》
（２０１８）第 ５ 条为裁判依据，但实际并未论证公司社会责任与案件的关联，且事实上无关；第二，《公司法》
（２０１８）第 ５ 条不仅包括公司的社会责任义务，还包括公司的守法义务、诚实守信及社会公德等义务，初选

样本中有部分案件援引《公司法》 （２０１８）第 ５ 条说明公司的诚实守信及社会公德要求，但不涉及公司社会

责任；第三，初选样本中有大量合并审理的案件，如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数个消费者在同一法院起诉同

一开发商公司，数份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和合议庭成员均一致，样本仅选取其中一例进行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由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修

订通过，自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云 ０６ 民终 ６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云

０６ 民终 ２１８３ 号民事判决书。
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鄂 ０６２５ 民初 ７２７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商中民

二终字第 ００１０９ 号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凉民初字第 １２５ 号民事判决书，广西

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桂 １０２９ 民初 ２７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鲁

０１ 民终 ８６７７ 号民事判决书。



此援引《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并非对主要裁判依据的解释，而是用于强化说理依据。
然而，《民法典》旨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公司法》更多地调整组织

内部关系，在组织关系中不平等才是实质。 因此，运用新《公司法》第 ２０ 条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恰当，存在疑问。 根据《公司法》第 １ 条“为了规范公司的

组织和行为”的表述，《公司法》既包括组织法规范也包括行为法规范。 其中，大多数

规范涉及公司组织内部事项和权力的调整，但部分规范的调整范围不明，需要通过解

释分析。
（一） 《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在整体法秩序中的定位

有观点认为，《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立法定位关键在于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提

供一定的行为规范、标准等，故应将其定位为“行为法” 。① 持此类观点的法院不在少

数。 在行为法逻辑下，法院往往视公司的社会责任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牺牲责任，公司

承担社会责任必然导致股东剩余价值的减损，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牺牲责任

的逻辑框架可能削弱投资者的积极性，并引发对司法过度干预的担忧；法院在作出裁

判时会谨慎地认定其强制力，从而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实际沦为一项道德义务，依赖法

官的自由心证来决定是否援引。 比如，在 “ 江苏 ＤＪ 发电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朝阳区

ＺＲＺＹ 环境研究所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法院提出倡议：“希望 ＤＪ 公司在今后的生

产经营中履行好社会责任……不辜负社会公众对治污企业的期许。”②又如，在“泰兴

市 ＨＹ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殷某某、唐某某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③和“泰兴市

ＨＹ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袁某某、刘某某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④中，法院使用了“值

得指出”的表述劝诫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再如，在“北京 ＤＤＹＪ 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等与北京市怀柔区某满族乡某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中，法院强调了公司承担社会

责任的重要性：“现时期，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深入人心并已内化为企业持续、长远、健康

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

七条亦彰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⑤上述案件中，法院将《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

界定为一种理念或道德，认为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因而仅将其用于说理完毕后的另

行宣示。 由此窥见，行为法逻辑极易导致《公司法》 社会责任条款的适用泛化或虚

置化。
事实上，正因为《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不明，法院才会在审

判中缺乏对规范的清晰定位，进而难以实现社会责任条款的独特功能。 将《公司法》社

会责任条款定位为行为法的观点未考虑本条在《公司法》以外规范体系中的定位，忽视

了整体法秩序的和谐统一。 我国《民法典》⑥中也有关于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规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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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李亚超：《论公司社会责任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建构》 ，《交大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苏民终 １５８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苏 １２ 民终 ７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苏 １２ 民终 ３２４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京 ０３ 民终 １３１７３ 号民事判决书。
《民法典》第 ８６ 条：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

社会责任。



表述和逻辑与《公司法》 （２０１８）第 ５ 条基本一致。 法院在运用《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

说理的同时，又援引《民法典》营利法人条款裁判，对二者选择或并用的界限不清。 在

部分案件中，法院要求当事人按照《民法典》中的规定履行社会责任，这主要体现在对

合同义务的履行和对相对人的承诺上，特别集中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领域。① 由于建

设工程施工纠纷的矛盾化解难度大，且容易影响农民工等群体性利益，法院倾向于以

社会责任承担的考量说理。 例如，在“黄某某与山东 ＨＭ 黄河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某

某租赁合同纠纷”中，法院依据公司社会责任解释《民法典》第 ７９１ 条第 ３ 款的强制性

规定；②在“杜某某与楚雄市 ＬＣ 建筑工程公司、陇川县 ＹＬ 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和“李某与四川省泸州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
法院认为发包人拖欠工人工程款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社会责任义务。③ 在此类案件中，
法院并未分析《民法典》 第 ８６ 条与新《公司法》 第 ２０ 条之间的区别。 《民法典》 实施

后，私法体系内存在大量叠床架屋的条文，如《民法典》第 ７６ 至 ８６ 条关于营利法人的

规定与《公司法》特别法相比并无特殊之处。 《民法典》总则本应作为一般规范指导商

法规范制定，但《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生效时间在前，立法机关在制定《民法典》
时沿用了《公司法》规定，表明其有意遵从《公司法》 。④ 这造成了《民法典》 与《公司

法》 （２０１８）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在文义上趋同，法院在择一适用《民法典》或《公司法》
时缺乏明确的标准和判断依据。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议题。 在私

法领域，它不仅涉及公司内部的治理与决策问题，也取决于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如

何与利益相关者相处。⑤ 例如，员工利益获得保障不仅依靠公司管理层的良好决策，还

依赖劳动合同的公平和依法履行。 在《民法典》 颁布之后，《公司法》 作为单行法的体

系化结构已经被拆解。⑥ 因此，《民法典》与《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应当存在功能

定位的区分，前者解决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引发的社会责任纠纷，后者则关注公司

内部的治理格局，由此形成二者之间的功能差异化。 社会整体的社会责任治理目标实

现，不能仅仅依靠公司治理，还需要各实在法的协同。 否则，一旦进入公司与其他主体

之间的法律关系领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法典》和其他部门法的辐射；而《民法典》
的相关规范挤占了《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裁判空间，会引发《公司法》 组织法调整

领域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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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云 ３１ 民终 ４５１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鲁 １３２３ 民初 １７１７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鄂 ０９２１ 民初 ３５９ 号民事判决书，
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赣 ０８８１ 民初 ５０１ 号民事判决书。
四川省荥经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川 １８２２ 民初 ５８６ 号民事判决书。
云南省陇川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云 ３１２４ 民初 ３９６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荥经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川 １８２２ 民

初 ３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
李宇：《 〈民法总则〉与其他民事法的适用关系》 ，《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Ｇｕｉｄ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ｎｉ，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Ｃｏｌｉｎ Ｍａｙｅｒ 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Ｒｉｖｉｓｔａ ｄｅｌ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à ２７，
（２０２０） ：１－２１．
邹海林：《关于公司法修改的几点思考》 ，《法律适用》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从更广义上讲，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目标的实现不只是私法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

更需要社会法与公法的介入。① 样本中共有 １５ 例依据《 公司法》 社会责任条款调整

社会保险、劳动等社会法关系的案件。 例如，在“ 中国 ＲＳ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

公司、李某某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中，被保险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确诊新冠，而保

险人发布的保险责任扩展公告只对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８ 日零时后确诊的患者进行保险赔

付，以一刀切的方式让确诊时间仅早 ４８ 小时的被保险人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并以刚

性规则主张不承担赔付责任。 审理法院以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公司社会责任

条款共同作为依据，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了

保险合同的无效格式条款制度和有利于被保险人 ／ 受益人的解释制度；《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是全面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专门法律。 显然，通过对此类具体规范的解

释可以得出有利于弱势方的结论，并无《公司法》的调整空间。 样本中还存在一种特殊

的案件类型，即涉及国家出资公司的社会责任承担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

资产法》 （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 １７ 条单独规定了国家出资公司的社会责任

义务，并要求其对出资人负责。 《企业国有资产法》 的核心内容是国有资产监管，与

《公司法》相比，该法更强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行政权介入，以实现治理目标。③

部分案件同时适用《公司法》与《企业国有资产法》 社会责任条款裁判，然而法院并未

揭示国家出资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特殊性，仅简单并列适用。④ 因此，尝试以《公司

法》社会责任条款作为一般性规则统一调整全部社会责任问题，容易造成规范适用的

任意扩张。
（二） 《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调整经营者的决策行为

《公司法》所涉及的组织法事项包括公司设立、运行、合并分立和解散等公司完整

生命周期。 案例显示，法院倾向于在公司解散事项上运用公司社会责任条款裁判案

件。 样本中共出现此类案件 １７ 例，其中 １６ 例援引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用于解释司法强

制解散制度，且法院依此驳回了 １５ 例案件中申请人的解散公司请求。 法院虽援引了

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但事实上的直接理由是公司未达成《公司法》 （ ２０１８）第 １８２ 条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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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Ｎ．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ｓ Ｂｌｏｇ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 ２０１９，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ｓｂｌｕｅｓｋｙ． ｌａｗ．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ｅｄｕ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１ ／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ｈｙ－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ｆｏｒｍ ／ ．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鄂 ０５ 民终 ４６８ 号民事判决书。
郭金良：《契约视角下企业国有资产法律监管研究》 ，《法学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晋 ０８８１ 民初 ２１０２ 号民事判决书。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 ）第 １ 条规定的司法解散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

难”①“如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②或“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③。
在最高院指定再审的“李某某与青岛 ＪＳ 置业有限公司、薛某某公司解散纠纷”④中，法

院首先依《公司法》 （２０１８）第 １８２ 条（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第 １ 条）规定的司法解

散条件对案情进行审查，认定公司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解散条件，随后又以最高院

指导案例“林某某诉常熟市 ＫＬ 实业有限公司、戴某某公司解散纠纷案”⑤进行比对说

理。 法院认为该案公司的经营业务具有特殊性，房地产开发商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

任，尤其是在售项目存在历史遗留问题。 因此，法院依据《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驳回

了司法解散申请：“本院认为，在判断公司应否解散时，不仅要考虑股东利益还要考虑

到社会公众利益。”
尽管公司解散确属于组织法事项，但在新《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内涵完成

更新后，法院能否继续适用该条裁判此类案件不无疑问。 新《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中

增加了“公司应当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表述，这一转变可以被解释为该条功能

定位上的重大变革。 根据旧法表述，公司社会责任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责任承担” ，是

公司对第三人、社会承担一定义务，因而司法实践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公司作为平等主

体的一方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公司司法解散的责任主体是公司，所以依据原规范裁判

案件并不违反其意旨。 然而，新法阐释的“考虑”一词改变了该条的基本文义。 公司本

是法律拟制的法人，其不具备自然的意思表示能力。 公司意思表示需要通过决策机关

作出，且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最终由公司承担。 易言之，该条所调整的阶段已从责任

承担演变为组织运作，调整重点并非公司行为结果，而是决策本身。 因此，新法要求公

司经营者在公司生命全周期的决策中充分考虑社会责任因素，以调整内部法律关系的

形式激励合法行为。 尽管该条的主语仍是“公司” ，但实际规制对象已经转化为“公司

经营者” 。 公司经营者构成了公司的决策和问责机构，也是公司治理中意思表示的实

际主体，“公司应当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实际指“公司经营者在决策过程中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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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新民终 ２１９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渝 ０３
民终 １９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川 ０１ 民终 １６８９４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豫 ０５ 民终 ３３１４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川 ０１１２ 民

初 ３０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鄂 ０１１３ 民初 ５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皖民终 １０７８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渝 ０１１７ 民初 １０３７４ 号民事判

决书。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鲁民终 ７９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豫 ０５ 民终 １０４０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鲁 ０７８５ 民初 ２１８９ 号民事判决书。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豫 １３ 民初 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鲁 ０７８５ 民

初 ２１８９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渝 ０１１７ 民初 １０３７４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２０１９）皖民终 １０７８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豫 ０５２３ 民初 １９４ 号民事判决书，湖
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 ０８２２ 民初 １９４０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鲁民再字第 ５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０）苏商终字第 ００４３ 号民事判决书。



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 。 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建构，我国学界曾展

开过诸多制度构想。 比如，有观点认为应以立法、司法激励董事行为，并通过外部市场

机制约束董事；①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在董事会中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②还有观点借鉴

普通法系路径，主张扩张董事信义义务；③再有观点将社会责任义务纳入董事勤勉义

务。④ 在具体制度构建的讨论中，绝大多数意见强调对董事行为的约束。 从域外实践

来看，公司社会责任的组织法实现必然要以经营者责任为最终落脚点。 自 １９８３ 年宾

夕法尼亚州颁布公司利益相关者法律起，十年间美国 ２９ 个州通过了类似法律，允许董

事会在考虑公司最佳利益的基础上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⑤ 英国《 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第

１７２ 条也确立了董事负有促进公司成功的义务，这一条款不仅总结了普通法的经验，
还拓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对象范围，包括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和客户等。 普通法系的社

会责任义务最终落实于公司经营者的信义义务，新《公司法》第 ２０ 条的修改体现了规

制对象的变化，这与全球公司治理的经验相契合。 如此立法更新精准定位了公司社会

责任条款的组织法功能，将公司治理中的决策行为作为规制对象，明确最终责任主体、
搭建问责机制。

三、《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经营者责任实现路径

因为“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到来” ，２０１９ 年被认为是“公司治理演变的分水岭年” 。
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广泛达成共识，公司应通过其内部治理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经营者

在决策中应予考虑的受益对象是利益相关者。⑥ 然而，余下的实操问题均留给公司经

营者自由裁量，缺乏对考量标准的共识。 接下来的问题是，经营者如何评估其决策对

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经营者如何在股东利益与利益相关者利益之间取舍？ 在公司

团体理论的名篇中，有观点认为应当赋予董事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广泛的自由裁量

权，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董事的决策边界在哪里，以及法院如何评估董事的履职行

为。⑦ 显然，此类问题正是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疑难之处。 目前，关于社会责任决策的

标准存在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和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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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与实现机制建构———以董事的信义义务为视角》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蒋大兴：《公司社会责任如何成为“有牙的老虎”———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之设计》 ，《清华法学》 ２００９ 年

第 ４ 期。
施天涛：《 〈公司法〉第 ５ 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 ，《清华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吴维锭：《公司法上社会责任条款司法化的逻辑与再塑》 ，《法学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施天涛：《公司法论》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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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２４７－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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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下的裁判困境

英国《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是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实在法代表。 对于英国《 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第 １７２ 条，可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首先，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是维持公司运

作的必要环节，充分维护利益相关者利益可以增进股东价值。 如果雇员、供应商等利

益主体不愿为公司工作或与公司交易，那么董事的工作将是失败的。① 其次，董事对利

益相关者利益的考量是信义义务的一部分。 根据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编写的《 ２００６ 公

司法注释》 ，《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第 １７２ 条被限定为传统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一部分，
董事的行为并不需要超出善意、合理谨慎和勤勉的要求。② 最后，在义务排序方面，董

事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考量不能与守法等价值位序更高的义务相抵触。③ 英国《 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认为，如果需要长期提升股东价值、促进公司行稳致远的发展，那么公司在

经营过程中务必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获取；如果利益相关者不愿为公司提供资金、
资源和人力，公司社会声誉和受信任感降低，公司就无法持续发展并实现长期股东利

益。 因此，利益相关者利益只是实现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
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名义上践行了社会责任义务，但事实上与传统的股东利益

至上并无区别，只是遵循纯粹的商业逻辑。 即使是反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并坚守极致

效率的弗里德曼也承认，“股东价值最大化有时需要对利益相关者友好的决策。 只要

这些决策是为了增加股东价值，决策就没有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④。 以美国

公司法上标志性的道奇诉福特案为例。 １９１６ 年，福特汽车公司账面上有 ６ ０００ 万美元

盈余，公司将盈余用以提高工人工资。 此举遭受大股东的不满并要求公司向股东分配

利润，而公司辩称这种策略将对公司的长期利益有利，但“长期利益”的理由并未得到

法院支持。⑤ 一个多世纪以来，本案被视为美国公司应以股东利益作为核心目标、反对

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的标志性司法态度。 法院是法律裁判者而非商业决策者，审判

关注点在于福特公司拥有过多现金盈余而拒绝分配给股东，因此判决分红。 法院拒绝

从公司经营者的立场出发考虑公司的发展问题，从而缺乏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公司处

境。 事实上，福特公司为工人提高工资背后潜藏更深的商业决策理由：首先，公司当时

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如没有足够的工人参与则无法维持它的垄断地位；其次，福特

需要通过涨薪阻止工会运动，以确保其刚刚开工的工厂完成建设。 而福特公司拒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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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阐释上述理由，原因在于其不愿意向公众揭示其垄断地位。①

因此，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的法律化并不会体现出替代市场的优越性，并没有

改变公司作为股东创造价值工具的基本假设。 其支持者认为，尽管类似的法律演变是

缓慢的，但它代表了传统股东至上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一种妥协。 如董事会能着眼长

远，定期披露几份社会责任义务文件，阐释其承担社会责任义务的方式，这对于部分利

益相关者来说已经足够。② 此外，虽然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存在形式化之嫌，并不会

对公司决策的实质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种承诺及其展示出来的开明态度可能改善社会

对于公司的评价。③ 上述观点存在合理性，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的确具有相当的实

践价值，然而此类价值仍体现在鼓励性的行为规范层面，难以将相关条文转化为具有

约束力的裁判规范。 首先，在工具型的商业逻辑之下，经营者如何权衡股东与利益相

关者利益、如何制定公司长远规划属于商业决策范畴，这意味着法院难以凭借裁判者

身份评估和介入其中。 其次，股东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权衡几乎贯穿公司经营始终，
如动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最后，工具型利益相关

者主义可能成为机会主义者自我辩护的借口，沦为经营者掩盖私人目的为其谋利的工

具，从而衍生出更多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 如此种种，均可能导致法院在分析具体案

件时陷入裁判困境。
（二）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的可能进路

２０１８ 年，牛津大学商学院教授科林·梅耶的著作《繁荣》问世，引发了理论和实务

界对于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的讨论热潮。 梅耶的主要观点有两项：其一，公司承担社

会责任的主要手段是公司法和公司治理，而不是依赖其他公法和社会法的协作，他认

为其他法律部门的功能被高估；④其二，董事会应当准确平衡股东与债权人、员工、客户

和社区的利益，而不将利益相关者利益视为手段，这需要颠覆传统上将盈利作为公司

唯一目的的观念，“公司的目的是为社会责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在此过程中产生利

润，但利润本身并不是公司的目的”⑤。 根据梅耶的主张，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其主要

目的，股东盈利被倒置为衍生结果，故需要将“公司目的”作为最终调整手段。 由此启

发，这种颠覆性理念不再局限于公司经营者如何权衡决策的问题解决，而希望介入公

司整体，特别是公司以章程形式调整其航向，重塑公司治理格局，随之“一仆难事二主”
的困境自然消解。 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并非由梅耶提出，而是由其系统性阐释，事实

·５８１·

冉克平， 曹蔚轩：《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组织法定位与裁判进路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ｋ Ｊ． Ｒｏｅ， “Ｄｏｄｇｅ ｖ． Ｆｏｒｄ：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Ｗｈｙ？”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４， ｎｏ． ６ （ ２０２１） ： １７５５ －
１７８５．
Ｇｕｉｄｏ Ｆｅｒｒａｒｉｎｉ，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Ｃｏｌｉｎ Ｍａｙｅｒ 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Ｒｉｖｉｓｔａ ｄｅｌ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à ２７，
（２０２０） ：１－２１．
Ｌｕｃｉａｎ Ａ． Ｂｅｂｃｈｕｋ ＆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Ｔａｌｌａｒｉｔａ． “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ｏｒｙ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６（２０２０） ：９１－１７８．
Ｃｏｌｉｎ Ｍａｙｅｒ，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Ｇｏｏｄ（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１０９．
同上书，第 １１４ 页。



上这种观念早有司法实践。 例如，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美国亚利桑那州、爱

荷华州和纽约州等就曾允许异质化的董事代表其选区的利益，而并不要求董事视股东

利益高于其选区利益。① 更为典型的代表是德国模式。 德国《股份公司法》要求，在雇

员超过 ５００ 人的公司中，雇员必须在董事会中获得代表权。 德国模式被视为多元利益

相关者主义的先驱，雇员作为对公司经济成功具有长期利益的人深度介入公司治理，
并代表其选区利益。②

理解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的观点应当注意两点。 第一，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强调

通过公司治理实现目标，本质上体现了尊重私人意思自治的态度，并不要求公司一概

认可其理念。 第二，公司以盈利为目的的论断是一般性规律，既非法律强制又非绝对

现象。 易言之，公司本身可以设定多元化的公司目的甚至将社会责任承担视为其唯一

目的，公司关于自我治理目标的安排应得到法律的尊重。 同时，一旦公司通过章程确

立其目的，则在公司组织运作过程中相关决策者应当恪守其目的，并以此作为行事准

则。 从域外实践来看，２０１９ 年法国为公司设立提供了可选的公司目的，公司可以选择

成为“社会使命公司” ，并在其章程中阐释一项或多项社会责任目标，同时必须成立一

个“目的委员会”以监督公司社会责任目标的实施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在巴黎上市公

司中已有选择成为“社会使命公司”的先例。 美国同样存在类似的做法，公司可以设立

或转化 为 “ 公 共 利 益 公 司” ，其 欲 保 护 的 利 益 相 关 者 利 益 类 型 必 须 在 公 司 章 程 中

载明。③

在我国，除此类自愿调整目的型公司外，还有一类国家出资公司需要特别目的调

整，其社会责任目的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来源于行政力量。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推进国家出资公司

分类改革。 该改革将国家出资公司分为商业和公益两类，是在锚定国家出资公司公共

属性的基础上以不同公司目的作出的分类，侧重功能调整。④ 根据《指导意见》 的精

神，国家对商业类国家出资公司的考核重点在于经营业绩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

市场竞争能力，商业类国家出资公司通常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公司目的。 公益类国家出

资公司的社会责任目标可从两个维度理解：存在目的的公益性和从事业务的公益性。⑤

根据国家对公益类国家出资公司的考核目标，可以得出其公益性目的。 《指导意见》指

出，国家重点考核公益类国企的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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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盈利为考核目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公益类国企是慈善捐赠者，它们需要通过良

好的市场运作手段确保国有资产保值，降低成本并提高服务质量，这需要利用公司制

的独特优势来实现。 根据公益类央企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主动披露，其职

责使命在于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时刻确保在国家需要时调

得动、供得上，从而服务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并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① 因此，公益类国家出资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承担社会责

任，但并不放弃市场化运作，它们通过获取利润来维持运营、扩大生产，并再次投入公

益事业。②

由此可知，公司通过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承担社会责任，是目前可行的构建和问

责路径。 一方面，部分公司可以通过自愿声明的方式为自身设立社会责任目的，公益

类国家出资公司的行政性公司目的也可以通过公司组织法合法化。 另一方面，在充分

尊重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通过内部治理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且公司有关社

会责任的承诺可以成为法院问责的准据，确保承诺不流于形式，并防止法院过度介入

商业判断。
（三）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下《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问责路径

在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的维度下检视《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该条属于具有“半

倡导半强制”性质的法律规范。 如公司目的中未设立社会责任要求，则该条不具强制

性约束力；反之，该条将要求公司经营者承担具有独特内涵的信义义务，即对公司目的

而非特定股东负责。 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试图实现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

会的“多赢”局面，但实际反馈显示责任难以通过法律落实；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虽然

覆盖面不及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但它充分尊重公司自治和商人理性精神，并能构

建完整的问责机制。 当经营者未以公司社会责任为目的行事时，可追究其违反信义义

务的法律责任。
《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约束采纳社会责任目的的经营者，通过经营者对公司负有

的信义义务实现约束。 首先，当诉讼发生时，法院应当审查涉案公司章程，以确认公司

是否设立、设立了何种特殊社会责任目的。 我国《公司法》未直接明确章程在自治体系

中的最高效力，但此为理论上的多数观点，可被总结为章程性质“自治说” 。③ 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对章程释义道，章程是公司组织和行为的基本规则，强调其对于公司

的基础性地位。④ 由于公司目的条款主要约束公司内部事项，法院应进行适当的合法

性和程序性审查，以排除公司成员故意损害公司利益或谋求私利的可能性。 其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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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违反公司目的条款，那么应当要求经营者承担违反勤勉义务的违信责任，这并

不违反《公司法》规范体系的要求。 新《公司法》第 １８０ 条第 ２ 款细化了我国董事勤勉

义务的规定，是对司法实践经验的有益总结。① 新《公司法》第 １８０ 条确立了董事义务

一般规定的客体判定标准，即“公司最大利益标准” ，对此应作两重理解。 第一，董事应

对“公司”负责而非对“股东”负责，受益方是公司而非某一特定股东群体，公司利益是

否受损为董事勤勉义务违反的评价基准。 新《公司法》在肯认公司与股东利益冲突本

质的前提下，要求董事在面临二者抉择时站在公司利益一方：董事的忠实义务是避免

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而非“股东利益”冲突，董事勤勉义务指向“公司”而非“股东”
的最大利益。 我国司法实践长期将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混为一谈，常以股东利益替代

公司利益。② 起码在社会责任实现的问题上，新《公司法》第 １８０ 条为多元利益相关者

主义下的经营者问责提供了充足的空间，经营者对公司目的负责不违反实在法文义。
第二，本次修法明定了“最大利益”的界定标准，被认为具有开创性的立法意义，也是商

业实践中上市公司章程的通用表述。③ 这一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然而难

有法院能给“最大”这一模糊范畴作出准确界定，④通常互相借鉴如下表述：“必须代表

全体股东为公司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公

司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⑤

那么，如何理解公司利益？ 公司利益是否一成不变？ 在多数讨论中，公司利益被

视为静态概念，要么是股东利益的集合，要么是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集合，这些讨论主要

集中在对公司本质的认知和解读上。 事实上，公司利益本是一个动态范畴，它如何呈

现取决于公司类型、公司运行阶段以及公司属地等多重因素。⑥ 更为重要的是，利益是

一个相对主观的概念，其概念化程度不如法律上的权利，利益的界定通常取决于特定

的法律关系。 正如庞德所言：“利益是指……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者亲属关

系，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者愿望，因而在安排各种人际关系和人们的行为时必须将

其估计进去。”⑦由此观之，公司利益既可以容纳股东利益，也可以包含利益相关者利

益，关键在于公司如何通过自治的方式确认这些利益范围，“公司最大利益”应当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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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决且能客观表现的利益。 若公司社会责任目的条款的合法性取得司法认可，那么

其应当成为“公司利益”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从诉讼程序观察，尽管董事违反社会

责任义务的受损方是利益相关者，但由于这种安排由公司自愿作出、公司成员遵守，因

此应由公司发起诉讼。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违信责任之诉的受益主体是公司。 通过违

信责任之诉追究经营者责任，既不会导致诉权泛滥，也尊重了公司自我安排，且不会突

破现有法律框架。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一项纯粹的组织法议题，不仅需要私法体系内部的规范

协同，还涉及社会法与公法的介入，故其目标需要通过整体法秩序的和谐统一来实现。
只有辨明《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在整体法秩序中的组织法定位，才能界定其调整

范围，恰当运用其裁判司法案件。 如认为《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条款是行为法，极易

导致该条款的适用泛化或虚置化；高估《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裁判功能，实际

上挤占了其他部门法规范的适用空间，难以彰显《公司法》的组织法个性价值。 《公司

法》社会责任条款并不适宜调整全部公司法事项，其主要规范经营者的决策行为，这符

合新法修订后的条文应有之义，且易于搭建切实的问责机制。
工具型利益相关者主义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视为实现股东利益的手段，与传统的

股东利益至上并无区别，是遵循纯粹的商业逻辑。 其并不会体现出替代市场的优越

性，也没有改变公司作为股东创造价值工具的基本假设。 更为重要的是，工具型利益

相关者主义下，《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难以真正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裁判规范。 多元

利益相关者主义重视公司社会责任目的的设定，公司可以将社会责任承担作为其行事

准则，以意思自治的方式治理公司。 多元利益相关者主义反映了尊重私人意思自治的

态度，使我国公益类国家出资公司的公司目的合法化。 同时，公司目的应成为法院问

责的准据，避免其承诺流于形式，也避免法院陷入商业判断的窠臼。 在多元利益相关

者主义维度下，《公司法》 社会责任条款的约束对象是设立社会责任目的公司的经营

者，约束路径是经营者对公司负有的信义义务。 当诉讼发生时，法院应当审查涉案公

司章程，以确认公司是否设立、设立了何种特殊社会责任目的。 当司法机关认可了公

司社会责任目的条款的合法性，社会责任目的便应当成为公司利益的一部分，公司经

营者以信义义务标准作出相应决策。

【责任编辑：杨孟葳；责任校对：杨孟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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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ｎ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ｕ Ｌｉｎ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Ｂｙ ＲＡＮ Ｋｅｐｉｎｇ， ＣＡＯ Ｗｅｉｘ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Ｓ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ｒｅｌ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Ｓ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ｑ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ｔｈ⁃
ｅｒｗｉｓｅ， ｉｔ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ｏｖ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ｉｓｍ ｖｉｅｗｓ ＣＳＲ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ＣＳ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ｔｏ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ｉｓ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ｏｕｒｔｓ ｍａｙ ｈｏ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Ｓ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ｔｏ 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ｅ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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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ｓ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ＬＩＮ Ｇｅ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２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ｃｈ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ｗｈ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ｖｉｅｗ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ｒｕ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ｓ⁃
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ｊｕｓｔ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
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ｊｕｓ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ｇｏ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ｅｘｃｅ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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